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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政府對 Elliott 及  Forsyth“香港的法治：外來兒童、  
終審法院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”一文  

(見 2000 年《亞太法律評論》第 53-75 頁 )的意見  
(譯本 ) 

 
 
作者的論點  
 

該文的主要論點見於文章第 IIIB 部 (第 65-67 頁 )，現概
述如下：  

 
(a) “顯而易見，有關憲制架構已安排全國人大常務

委員會（人大常委會）的解釋成為法院審理案件

過程中的組成部分，而沒有任何跡象顯示《基本

法》賦權香港特區政府可透過尋求對《基本法》

再度解釋以推翻法院對某一條文的理解。”。  
 
(b) “假如指《基本法》隱含並無限制的尋求再度釋

法的權力，便形同提供了捷徑，可繞過《基本

法》第一百五十九條對提出修改提案而設的各項

程序。”。  
 
(c) “倘若但凡香港特區政府 (而非法院 )尋求對《基

本法》作出解釋時，人大常委會便具有獨立且不

受任何約束的解釋《基本法》的權力，便會令

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就人大常委會

的解釋權力而施加的限制 (即“在此之前作出的判
決不受人大常委會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

條作出的解釋影響” )形同虛設。”。  
 
 

政府的意見  
 
2. 上述這些論點抵觸終審法院後來在《入境事務處處長對
莊豐源》 [1999]3HKLRD778 一案中的裁決，必須予以否定。
正如兩位作者於第 66 頁中所言，在撰寫該文期間，《莊豐
源》一案仍待終審法院審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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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審法院在《劉港榕》一案中對人大常委會  
的解釋權所作的闡釋  
 
3. 終審法院在《劉港榕對入境事處處長》一案中，詳細考
慮了人大常委會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所具有的解

釋權的問題。根據終審法院的意見 (見 798 頁 B 至 800 頁
B)，人大常委會具有解釋《基本法》的一般權力。該權力源
自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第六十七條第四款。根據該條規

定，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，包括屬全

國性法律的《基本法》。這項權力條文也載入了《基本法》

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。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

所賦予的解釋權是一般性的，是沒有任何限制的。《基本

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款及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並沒有就

該項權力施加任何規限或限制。該項權力並不局限於解釋

“特別條款” (即是指《基本法》“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
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”的條款 )。《基本法》第
一百五十八條第二款給予特區法院的權限來自屬於人大常委

會的一般性解釋權。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也援

引了該項權力，但規定就特別條款而言，終審法院須請人大

常委會作出解釋，從而限制終審法院的權力。  
 
4. 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梅師賢對此項《基本法》規定的對

解釋權的憲制安排，也有如下評論：  
 
“與其他憲制上分權的情況一樣，地區的法院與中華人

民共和國的機關必須有所聯繫。在全國奉行普通法制度

的國家，通常是在地區的法院與全國性的憲法法院或全

國最高法院之間建立這樣的聯繫。但在這裏，我們不但

有兩個不同的制度，而且還有兩個不同的法律制度。在

“一國兩制”的前提下，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提

供了截然不同的聯繫方式。第一百五十八條體現《中華

人民共和國憲法》第六十七條第四款的規定，將《基本

法》的一般性解釋權歸屬人大常委會，而非最高人民法

院或全國性法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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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性解釋權既屬於人大常委會，人大常委會也就可以

授權特區法院“在審理案件時”對《基本法》關於特區

自治範圍內的條款“自行”解釋。其中“自行”一詞明

顯有別於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要求終審法院必須就首

席法官稱為“特別條款”提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的硬

性規定。  
 
我們不能忽略“在審理案件時”一詞的重要性。在普通

法的領域中，這些字句是多餘的。解釋法律 (即使是憲
法 )是法院的事，是在審理案件時作出的。然而，在中
華人民共和國，根據《憲法》第六十七條第四款，人大

常委會在行使其他職權以外，也行使“解釋法律”的權

力，因為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並無訂下與普通法的

三權分立原則相同或相類的分權原則，《中華人民共和

國憲法》第五十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

權力機關，而它的常設機關是人大常委會。  
 
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的權力必然會在審理案件以外的情

況下不時行使。因此，“在審理案件時”一語表明特區

法院享有的解釋權是以此為前提的，有別於人大常委會

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第六十七條第四款及《基

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享有的一般而常置的解釋

權。  
 
一般律師可能對這個結論感到奇怪，但我認為，鑑於

《基本法》的背景，以及《基本法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

國制定的全國性法律體系一部分而又是特區憲法的特

點，從此等角度考慮第一百五十八條的文句及結構，便

不得不作出這個結論。”。 (表示強調的粗體字格式由
本文作者所加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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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審法院在《莊豐源》一案中的進一步解釋  
 
5. 終審法院其後在《入境事務處處長對莊豐源》一案
[2001] HKLRD 533 的裁決 (第 545 頁 A-G)中，進一步說明人
大常委會的解釋對特區法院的約束力及在“一國兩制”原則

下該等解釋的性質：  
 

“若人大常委會依據中國《憲法》第六十七條第四款及

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所授的權力對《基本法》作

出解釋，香港法院便有責任依循。本院在《劉港榕》一
案亦作如此裁定，並表示人大常委會根據第一百五十八

條第一款的規定對《基本法》作出解釋的權力是源自中

國《憲法》，而這項權力是“全面而不受限制的” (第
323 頁 B)。尤其是，人大常委會這項權力的適用範圍遍
及《基本法》的每一項條款，而並非限於第一百五十八

條第三款所提述的特別條款。  
 
人大常委會解釋《基本法》的權力源自中國憲法及《基

本法》。在解釋《基本法》時，人大常委會是根據一套

與香港不同的制度而運作的。正如有人指出，根據內地

的制度，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可對法律作出澄清或補

充。當人大常委會對《基本法》的條款作出解釋時，不

論解釋是根據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 (關乎《基本法》
的所有條款 )抑或根據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 (關乎《基
本法》的 “特別條款 ”)作出的，香港的法院都應以該解
釋為準；可見人大常委會解釋《基本法》的權力在特區

內是受到充分的承認及尊重的。這也是《基本法》落實

“一國兩制”的結果 (《劉港榕》一案中法院也是如此
裁定 )。一國之中兩制並存，但人大常委會根據另外一
制作出符合第一百五十八條的解釋對特區是有約束力

的，並且也是特區的制度的一部分。”。 (表示強調的
粗體字格式由本文作者所加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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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三條及《基本法》第四十八條第 (二 )
項行政長官在憲法下的職權    
 
6. 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三條規定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

的首長，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。他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

別行政區負責。《基本法》第四十八條第 (二 )項規定行政長
官須行使職權，負責執行《基本法》和依照《基本法》適用

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。由於憲法賦予行政長官此等

職權，若行政長官認為為有效執行《基本法》，須由人大常

委會解釋《基本法》，行政長官向國務院提交報告，建議提

請人大常委會就《基本法》相關條文作出解釋，是合法合憲

的做法。  
 
7. 在 1999 年 6 月 26 日的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的序言中，提
及國務院關於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《基本法》有關條文的議

案，是應行政長官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

第 (二 )項的規定提交的報告提出的。這顯示行政長官在《基
本法》的該等條文下的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權力及職能，

是獲人大常委會認可的。  
 
8. 鑑於上述的法院案例，兩位作者指既然《基本法》第一

百五十八條第三款明文規定應由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，

從而認為由法院提請釋法是唯一合法的途徑此一論點，是不

能成立的。  
 
9. 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關於法院作出提請的

條文，必須與上下文意一併理解。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

條第一款規定《基本法》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。《基本

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款規定人大常委會授權特區法院在

審理案件時對《基本法》關於特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

釋。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授權特區法院在審理

案件時對《基本法》的其他條款作出解釋，但第一百五十八

條第三款同時規定，在若干情況下特區法院有責任請人大常

委會對該等條款作出解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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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因此，這條關於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的明文條

款，明顯地限制了特區法院解釋《基本法》的權力。終審法

院在《劉港榕》一案 (見上 )中的以下評論 (見第 799 頁 C-D)足
以支持這觀點  —  
 

“因此，毫無疑問，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並無規限第

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中人大常委會的一般權力。第一百

五十八條第三款對法院的權力作出限制，規定在指明的

情況下法院須就範圍之外的條款提請人大常委會釋

法。”。  
 

11. 特區行政長官並沒有類似解釋《基本法》的權力，而

《基本法》也沒有向行政長官施加類似的提請人大常委會釋

法的責任。另一方面，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

第 (二 )項賦予行政長官的權力，也沒有在這方面受任何明文
條款的限制。  
 
結論  
 
12. 總括而言，看來兩位作者認為人大常委會只能夠在香港

特區司法程序的過程中作出解釋，但根據終審法院在《劉港
榕》及《莊豐源》兩案的判決，這個看法必須被否定。須指
出的是，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可觸及《基本法》每一條條

文，而不是局限於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所提述

的 “範圍之外的條款 ”。除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
所訂明的情況外，人大常委會可在香港特區司法程序的過程

以外的情況下作出解釋。再者，憑藉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三條

及第四十八條第 (二 )項所賦予行政長官憲制上的職權，行政
長官如認為為了有效實施《基本法》而有需要提請人大常委

會對《基本法》的有關條款作出解釋，則行政長可合法地向

國務院提交報告並建議提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

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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